
溧阳市水利局文件
溧政水〔2019〕287 号

溧阳市水利局关于印发《溧阳市水利局办公室

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局各科室:

现将《溧阳市水利局办公室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实施细则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此页无正文）

溧 阳市 水 利局

2019年12月5日

溧阳市水利局 2019年12月5日印发



溧阳市水利局办公室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了促使本机关各科室、事业单位深入推行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建立廉洁高效政府，

根据市政府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系统

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政府信息公

开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并负责对各科室、事业单位政务公

开工作的考核。

第三条 政府信息公开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民主公

开、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纳入对各科室、事业

单位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之中。

第五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考核内容：

1.保障与监督机制。主要包括制度建设、组织领导、监

督考核、工作落实等。

2.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包括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等。

3.政策解读和舆论回应。主要包括政策解读、舆情回应

等。

4.政务公开平台建设。主要包括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

等。

5.加分项目。主要包括工作创新等。

第六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公开内容符合规定，要



求具体；公开及时，符合时限规定；公开形式多样，效果明

显；监督机制健全，责任追究落实。

第七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结果评定，分为优秀、

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４个等次。

第八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可实行全面考核，也可

实行重点考核，由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考核科室，考

核于年底或下年初进行。

第九条 考核的基本程序：

（一）制定考核方案，经领导小组审定后，由局办公室

部署；

（二）局办公室提前 15 天向被考核科室、各单位发出

考核通知；

（三）被考核科室、各单位接到考核通知后，按通知要

求进行自查，并形成自查书面材料；

（四）考核小组进行实地考核。在考核基础上，研究提

出初步考核等次，报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审

定意见及结果通知被考核科室、各单位。

第十条 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的

科室、各单位，给予表彰；对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先进个人，予以奖励；被评为不合格等次的科室、

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